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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杰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被申请破产清算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风险提示：

旭杰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常州杰通

装配式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杰通”）于 2026年 4月 15日收到江苏省

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新北区法院”）出具的（2026）苏 0411破

申 29号《民事裁定书》，新北区法院裁定受理常州杰通破产清算一案。公司将

持续关注常州杰通被申请破产清算的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一、常州杰通被申请破产清算情况概述

2026年 4月 15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常州杰通收到新北区法院出具的（2026）

苏 0411破申 2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申请人常州市豪创商贸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申请人”）以常州杰通无法偿付到期债务，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对

常州杰通提出破产清算申请。

1、申请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常州市豪创商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027615323787；

成立日期：2004年 6月 7日；

注册资本：50万元；

注册地址：天宁区古村 2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五金、交电、仪器仪表、普通机械、电器机械及器材、金属材料、



铸锻件及通用零部件、百货、建筑材料的销售，道路货物运输（按《道路运输经

营许可证》核定范围为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2、申请事实和理由

根据新北区法院作出的生效的买卖合同纠纷民事调解书，常州杰通应向申请

人付款 134,571.60元。调解书生效后，常州杰通未按照调解书履行。经申请人申

请强制执行，新北区法院已依法作出执行裁定，采取相应执行措施。截至本申请

提出之日，常州杰通仍未清偿上述生效裁定书所确定的债务。基于常州杰通不能

清偿到期债务的客观事实，申请人认为常州杰通已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规定的破产受理条件，故依法向新北区法院提出破产清算申请。

3、申请人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情况说明

申请人与公司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

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4、被申请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常州杰通装配式建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11MA1XK7MH6P；

成立日期：2018年 12月 5日；

注册资本：6,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程亚虎；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常州市新北区 338省道常州段 129号；

经营范围：建筑工业化产品研发、销售；建筑工业化技术开发；预制钢筋混

凝土构件的生产和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一般项目：金属结构制造；金属结构销售；金属制品研发；工业设计服

务；模具销售；模具制造；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专业设计服务；通用零部件制

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5、被申请人与公司关系

被申请人是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间接持有股权 51%。

6、被申请人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6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202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4,162,296.05 19,106,737.96

负债总额 45,155,374.99 50,043,886.96

净资产 -30,993,078.94 -30,937,149.00

项目 2026 年 1-3 月（未经审计） 2025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336,348.72 5,970,031.98

利润总额 -55,929.94 4,169,638.59

净利润 -55,929.94 4,169,638.59

二、本次控股子公司被申请破产清算对公司的影响

1、截至 2026年 3月 31日，公司账面应收常州杰通其他往来等各种款项合

计 23.64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14%，存在无法收回的风险，

最终影响金额将依据破产清算结果确定，公司将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进

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2、常州杰通为公司控股子公司，2025年度营业收入为 5,970,031.98元，占

公司 2025年度营业收入比例为 1.28%，其被申请破产清算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常州杰通业务停滞时间较长，相关业务与人员均已逐步流失。此次破产清算

事宜主要影响体现在账面应收款项的回收风险及长期股权投资的损失风险，不会

对公司未来现金流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整体持续经营能力构成重大不

利影响；公司已经足额认缴了对常州杰通的注册资本出资义务，根据《公司法》

的相关规定，本次破产清算事宜不会增加公司额外债务负担或承担由此带来的额

外债务责任。常州杰通长期亏损未得到有效改善，未来发展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此次破产清算事宜或可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提升公司整体资产收益率。

公司将积极跟进破产清算程序，依法主张相关权利，最大限度减少损失，保

障公司的合法权益。

3、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2026）苏 0411破申

29号）。

特此公告。

旭杰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4月 16日


